
序號  1 發言日期  103/02/18 發言時間  11:42:25 

發言

人 
 張滄祐 發言人職稱  經理 發言人電話  06-2333133 

主旨  公告本公司擬辦理合建開發案。 

符合 

條款 
 第 49 款  事實發生日  103/02/18  

說明 

1.事實發生日:103/02/18 

2.公司名稱:宏和精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

3.與公司關係(請輸入本公司或子公司):本公司 

4.相互持股比例:不適用 

5.傳播媒體名稱:不適用 

6.報導內容:不適用 

7.發生緣由:本公司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地號之土地，將規劃與共同

持分之地主合建。 

8.因應措施:待合建案簽約確定後依規定公告。 

9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。 

 


